
报销票据粘贴指南

“甘肃医学院票据粘贴单”为学院教职员工报销各类公用支出

粘贴原始票据使用。

粘贴时，请认真阅读粘贴单中的“说明”，不得越过粘贴单

边框线或集中贴于报销单的一侧。报销人须填写日期、金额合计

（小写）、票据张数及本人签名。

票据粘贴要求：

报销票据在粘贴框以内平铺粘贴，单据张数较多时，可用多

张粘贴单粘贴，切记薄厚均匀。如有公务卡刷卡 POS 票据，请与

对应发票粘在同一张粘贴单上。

1. 前期准备：粘贴前将票据上的所有订书针、回形针、大

头针等外在硬质物品全部去掉。



2. 票据分类：办公用品/实验用品/图书资料/图书出版/印

刷制作/场地或设备租赁/差旅费/公务接待/交通费等票据应按

相同的经济业务分类归集、粘贴。

3. 其他要求：电子发票纸质版须有经办人签字及报销日期；

粘贴单上填写的日期为报销日期、张数为贴在单上的实有张数。

票据粘贴示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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